Campbell, John McLeod 坎伯爾（1800～72） 近代一歷史學家說，坎伯爾是上一世紀蘇格蘭神學界一個傑出的名字（B. M. G. Reardon, From Coleridge To Gore, London, 1971, p. 404）。坎伯爾享有重要的地位，是由於他很大程度上脫離當代的正統主義，為贖罪論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創建出一個很嶄新的模式。
　　坎伯爾生於蘇格蘭吉尼華（Kilninver）一個牧師的家庭。先後在格拉斯哥大學和愛丁堡大學的神學院就讀，在1825年進入羅爾（Row）教區作牧師。從記錄看，他是個忠心又受人愛戴的牧者，不久，他不能再隱藏在教區內。1830年，他被控傳播異端，原告者先是他教會的長老，後是蘇格蘭總議會（General Assembly）。教會不滿意他說，耶穌的死是為救贖全人類，而得救確據（Assurance of 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63,Name=Assurance of Salvation}）是屬於拯救信仰的核心；上述兩個教義，均與當時蘇格蘭教會視之為信仰準則之一的韋斯敏斯德信條（Westminster Confess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230,Name=Westminster Confession}）有所牴觸。1831年，總議會以一百一十九票對六票，把坎伯爾革除牧職。他接受了這表決，在他餘下的日子，一直在格拉斯哥一獨立教會作牧養的工作。
　　坎伯爾最著名的作品，叫做《贖罪論的性質》（The Nature of the Atonement），法蘭克斯稱之為「十九世紀英國神學家論基督工作最有系統和卓越的書」（R. S. Franks, The Work of Christ, London, 1962, p. 665）。其實在坎伯爾有生之年，他的作品已深受讚賞，這令當時教會有點不安，一個他們定為異端的人，卻被譽為當代出名的神學家，到一地步，1868年格拉斯哥大學還頒了一個榮譽神學博士學位給他。
　　坎伯爾的新理論，基本上是因為他極不滿意加爾文的神學論據，至終他還完全棄絕了。他認為我們若接納加爾文主義（Calvi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250,Name=Calvinism}）的替代贖罪論（penal－substitutionary theory），無可避免地就要說基督只為蒙揀選的人而死（參贖罪的範圍，Atonement, Extent of {\LinkToBook:TopicID=169,Name=Atonement, Extent of}）。坎伯爾說︰「這種理論否定了基督的工作，即是使基督教高於其他宗教的宣告︰神就是愛」（The Nature of the Atonement, p. 65）。他在此書的重要思想可分述如下︰1.在神與人的關係中，最基本及最重要的事實，是道成肉身，不是十字架。2.替代贖罪論的律法綱目，應由人倫模式替代，以個人關係的綱目作指引。3.贖罪應具有前瞻（將來）和回顧（過去）兩個角度。4.贖罪的完成，不是基督代人承受了神的義怒，而是基督站在人的地位，完全順服於上帝而認罪和悔改（Repent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11,Name=Repentance}）──坎伯爾認為這個觀念是源於愛德華滋（Edwards{\LinkToBook:TopicID=399,Name=Edwards, Jonathan}）；後者認為贖罪需要的，「要就是相應的刑罰，不然就是相應的悲痛及悔改」（The Nature of the Atonement, p. 137）。
　　在近代，坎伯爾的理論又再受重視，主要是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、多馬．多倫斯（T. F. Torr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170,Name=Torrance, Thomas F.}）和他的弟弟雅各．多倫斯（J. B. Torrance，1923年生）的功勞。他們致力解釋坎伯爾的模式，使他再成為一個人所重視的神學家。坎伯爾在近代雖有人欣賞，他的模式有一些地方卻值得小心處理。首先，按聖經所言，贖罪的核心似乎是在十字架，而非道成肉身【編按︰道成肉身不僅止於聖誕夜，乃是由降生、受死到復活的整個經歷，這是近代神學的共識】。第二，坎伯爾從沒解釋基督的悔改怎樣成為我們的悔改；這是他拒絕一切替代（Substitu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122,Name=Substitution and Representation}）觀念而招來的困難。麥根多殊說︰「有關基督與人類的關係，坎伯爾的理論是特別模糊的」（Robert Mackintosh, Historic Theories of Atonement, London, 1920, p. 218）。很多人都覺得，坎伯爾的理論似乎不是超越前人的理論，而是「代之以一種頗近荒謬的思想︰一個完全聖潔的人， 有完全徹底的悔改，卻又沒有人的犯罪意識，聽來是不可置信的」（A. B. Bruce, The Humiliation of Christ, Edinburgh, 1881, p. 318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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